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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浈江区人社局劳动监察执法大队工作人员接到杨某投诉，称其于2024年2月应聘到浈江辖区某咖啡店工作，入职后接受了三天岗前培训，在咖啡店试工两天后，单位以不适合被辞退。杨某离职后，咖啡店告知杨某，三天岗前培训没有从事实质性的工作，没有为店里创造任何经济效益，因此岗前培训的三天是没有工资的。而杨某认为自己进行岗前培训期间，参与了实质性的工作，公司应当发放工资。于是杨某要求该咖啡店支付其五天足额的劳动报酬。
接到案情后，浈江区人社局劳动监察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立即展开调查，向用人单位依法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经过耐心的调节，用人单位也按照法律规定及时补发了杨某的工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用人单位的岗前培训，即双方形成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培训内容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就要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
下一步，浈江区人社局将继续宣传劳动法律法规，推动根治欠薪工作落实落细，畅通维权渠道，兜牢民生底线，切实维护好每一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